告知书

一、为降低申请人申请事项的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本申请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
二、申请人申请《森林火险期内进入森林火险区审核申请》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可获得批准：
1.申请人提出的活动行为和生活用火方式有安全防范方案且扑救措施可行。
2.活动现场应当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对进入活动范围人员进行森林防火安全宣传教育、收缴火种，各种机动车辆应当按照规定安装防火装置。
3.活动现场周边40米可燃物须清理干净并至少配备风力灭火机不少于2台，二号工具不少于10把，水囊或水罐不少于2处（单个储水量不少于1吨），水泵不少于1台（扬程≥110米、流量≥550L/min、功率≥9马力），水带不少于300米，喷雾器不少于3个，并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培训演练，确保会使用扑火装备、能扑救初期火灾。
4.取得森林、林地、使用者或所有者同意。
5.无生产用火行为（生产用火许可，按森林防火期内林区用火许可，另行办理）。
三、获得许可后必须按照《森林高火险期内进入森林高火险区许可证》所批准的时间、地点、范围活动。
四、森林高火险期内进入森林高火险区的单位应服从林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配合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西海岸新区应急管理局
年   月   日

